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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1) 1750/06-07(10) 

消費者委員會就《能源效益（產品標籤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書 

引言 

1. 消費者委員會（"消委會"）支持制定強制性電氣產品能源效益

標籤，向消費者提供產品的能源效益訊息，提高他們在選購產品時對

節約能源的關注，間接鼓勵供應商推出能源效益較高的產品。 

 

2. 以下為消委會對能源效益及環保方面的意見： 

 

實驗室的認可 （第 6 條） 

3. 草案的第 6 條要求申請產品註冊的廠商提交測試報告，消委

會認為應規定對可簽發測試報告的實驗室的特定要求，有關的實驗室

須經由國家級或國際性機構認可。 

 

更新產品登記資料的頻率 （第 10 條） 

4. 消委會支持建議，進口商或本地生產商須就已登記產品向機

電工程署更新產品資料，以確保紀錄冊內包含最新的資料，但草案第

10 條提出的每隔 5 年更新一次，未必能反映急促變化的市場情況，

尤其是生命周期短的產品如冷氣機等，因為不少產品會不斷改良以配

合市場及消費者需要的轉變。如果生產商或入口商每 5 年才須向機電

工程署更新產品資料，紀錄冊內的型號有可能在期間已停售，消委會

建議將更新期縮短為 3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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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面抽樣測試 （第 27 條） 

5. 由於呈交予機電工程署作註冊用途的測試報告所採用的樣

本，是由生產商提供或挑選，消委會建議執法機構應定期在市面抽取

表列產品的樣本進行測試，以確保其聲稱的能源效益表現與市面產品

實際表現相符。 

 

標籤上其他相關環保資料 （附表 2） 

6.  草案附表 2 內列出對三類訂明產品標籤在內容和規格上的要

求，消委會留意到只有冷氣機的標籤須列出雪種名稱，雪櫃則沒有規

定。由於不同雪種有不同環保表現，消委會建議所有使用雪種的電氣

產品都應該標示雪種名稱。 

 

消委會的其他意見 

更嚴格的能源級別要求 

7.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有助減低能源消耗，維持長遠持續

發展。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如要有效地協助消費者分辨產品的能源效

益表現，以作出合適選擇，能源級別要求須訂得更嚴格。 

 

8. 現行的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中，大部分已登記的冷氣機

型號（約佔市場售賣的 80%）獲 1 級標籤。由於科技不斷發展，評

級標準亦應該定期檢討和更新，以反映產品現況和鼓勵生產商尋求改

進。消委會建議署方在考慮須否提升級別要求時，參考歐盟及澳洲標

籤計劃的更新情況（例如新加入 A+級或 6 星級），只有能源效益十分

高的產品才獲發新的最高級別標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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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產品壽命、廢物處理及回收概念 

9. 消委會認為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中慳電膽的最低壽命要求應延

長（例如訂為 8,000 小時）；此舉可減少製造廢物，舒緩堆填區的負

荷。監管機構亦應主動鼓勵慳電膽、冷氣機及雪櫃生產商回收已報廢

的產品再做。其他有關限制電器及電子設備使用有害物質及廢棄電器

及電子設備的規定亦可考慮加入草案，以確保登記產品符合有關環保

要求。 

 
強制性標籤計劃範圍 

10. 消委會支持草案採用較廣的範圍將大部分消費者可購買到的

冷氣機、雪櫃及慳電膽型號涵蓋在內。例如，常用於狹小居室容量為

100 升以下的小型雪櫃及近年開始流行有冷暖功能的冷氣機，被納入

強制性標籤計劃規管範圍都是恰當的處理方法。 

 

消費者委員會 

2007 年 6 月 1 日 


